珠海市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信用分类

监管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医师执业信用管理, 进一步规范执业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国发〔2014〕21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6〕133 号）、《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珠府函〔2018〕115号）等有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我市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注册或者备案的执业医师和助理执业医师，包括在本市取得《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台湾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外国医师短期行医许可证》的港澳台医师和外国医师，按照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实施。

第三条 医师不良执业行为指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相关卫生法律、法规、规章、诊疗规范的执业行为。
第四条 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含横琴新区管理机构，下同）负责辖区医师不良执业行为的记分信用分类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卫生监督执法机构按照各自监管权限负责具体实施所辖医疗机构医师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信用分类监管工作。

    医疗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规定加强执业医师管理，及时报告本机构医师存在本办法规定的不良执业行为，并配合执行有关处理决定。

    医师应依法执业，诚信行医。

    市医师协会对医师进行定期考核、不良执业行为专业认定和指定定期考核机构进行培训。

信用分类记分办法

第五条 根据医师不良执业行为情形，每次记分的分值依次设定为1分、2分、4分、6分、12分，共五个等级。
第六条 医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次记1分：
（一）未按规定佩戴标牌上岗工作的。
（二）书写的病历不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要求的。
（三）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医疗损害，医疗机构承担轻微责任或者次要责任的第二及以下责任医师。
（四）违反医疗服务行为规范的其他行为。
第七条 医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次记2分：

（一）违反抗菌药物使用原则或者未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的。
（二）除特殊情况外，施行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前未依法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书面同意的。

（三）施行手术前未向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进行术前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告知的。
（四）施行输血治疗前未向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说明输血目的、方式和风险并取得输血治疗同意书，或者违反其它临床用血管理规定的。

（五）具有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医师未按照规定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或者未按照卫生部制定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

（六）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医疗损害，医疗机构承担轻微责任的第一责任医师；发生伤残等级6级以下或者三、四级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次要责任的第一责任医师；发生一、二级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次要责任的第二及以下责任医师。
第八条 医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次记4分：

不书写病历资料的。

泄露患者隐私，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诊断、治疗、流行病学等证明文件或者有关出生、死亡等证明文件或在病历资料、工作记录等医学文书上替代他人签名的。

（四）未按处方管理有关规定开具药品处方的。

（五）未按规定使用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的。

（六）未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的。

（七）发生伤残等级5级以上或者一、二级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次要责任的第一责任医师；发生伤残等级6级以下或者三、四级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主要责任的第二及以下责任医师。
第九条 医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次记6分：

（一）医师未经注册在医疗机构执业的或执业助理医师违反规定独立执业的。

（二）违反《执业医师法》、《处方管理办法》等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被行政处罚的。
（三）使用未经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消毒剂、消毒器械、一次性医疗用品或者使用假劣药品、过期、失效药品或者违禁药品的。

（四）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

（五）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虚假医学证明文件的。

（六）发生医疗事故、可能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或者患者涉嫌伤害事件、非正常死亡，未按规定报告的。

（七）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报告、调查、处理职责的。 

（八）利用职务之便，索要、收受患者及其亲友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九）执业活动存在过度医疗或者医疗欺诈的。
（十）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医疗损害，为伤残等级6级以下或者三、四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主要责任的第一责任医师；伤残等级5级以上或者一、二级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主要责任的第二及以下责任医师；发生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完全责任的第二及以下责任医师。

第十条 医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次记12分：
（一）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由于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违规开展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

（四）发生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情况时，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调遣的。

（五）未按规定履行医院感染控制职责，造成疾病传播、流行的。

（六）未经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同意，对患者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的。
（七）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医疗损害，为伤残等级5级以上或者一、二级医疗事故，医疗机构负有完全或主要责任的第一责任医师。
（八）拒绝、阻碍执法监督检查，妨碍卫生监督工作正常开展的。

分类等级管理

第十一条 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应当按照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日常监督和专项督查等形式，加强对医师执业行为的监督检查。

医疗机构发现本机构医师存在本办法规定的不良执业行为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告负责管辖本医疗机构的卫生监督执法机构。
第十二条 卫生监督执法机构接到群众投诉举报、医疗机构报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报或者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医师有不良执业行为的，经调查核实后，填写《珠海市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表》（附件1），应当在调查核实后10个工作日内制作《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通知书》（见附件2，以下简称《通知书》）。

医师对不良执业行为记分有异议的，可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发出记分通知的卫生监督执法机构提交异议申请，逾期不提交异议申请的，视为同意记分结果。

第十三条 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应当自接到异议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对异议申请做出处理。经核查证实对医师的记分有错误或者不准确的，应当予以更正。

第十四条 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在同一次监督检查中发现同一医师的多份病历有重复性错误或者多张处方违反同一规定的，按发生一次不良执业行为予以记分。

医师一次不良执业行为涉及同类别两个以上不良执业行为记分情形的，应当按照记分分值高的不良执业行为进行记分。

第十五条 医师涉嫌存在过度医疗或者医疗欺诈行为以及其他需要专业认定行为的，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可以移交市医师协会进行专业认定。市医师协会作出的专业认定意见可以作为卫生监督执法机构的处理依据。

    第十六条 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录的记分周期为二年，与医师定期考核周期相对应。一个记分周期期满后，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录的分值清零，下一考核周期重新记录。

卫生监督执法机构经调查核实医师存在不良执业行为时，该不良执业行为发生时间所在的记分周期已期满的，应当将该不良执业行为记录在现记分周期内，并同时注明不良执业行为的发生时间。

第十七条 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录累计记分8分以上时，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应当及时将不良执业记分情况上报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并通报市医师协会和其执业的所在医疗机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所在医疗机构和市医师协会按照下列规定给予相应处理：
（一）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录累计记分达到8分不满10分的，到定考机构离岗培训2周，离岗培训期间其注册和备案的执业地点取消其处方权。

（二）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录累计记分达到10分不满12分的，到定考机构离岗培训1个月，离岗培训期间其注册和备案的执业地点取消其处方权。

（三）出现以上（一）或（二）项情形的，取消处方权期间发现开具处方行为的，直接按达到12分处理。

（四）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录累计记分达到12分及以上的，按照医师定期考核不合格处理，并定考机构离岗培训3-6个月。

第十八条 本办法规定应当予以记分的不良执业行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应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不得以记分代替处罚或者只处罚不记分。

第十九条 市、区卫生监督执法机构负责汇总辖区内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录（附件3），将医师不良执业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广东珠海），并按年度将记分情况报送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市医师协会，定期向社会公布（附件4）。

市、区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应当建立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电子档案，实现全市互联互通。
第二十条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医师协会和医疗机构未按规定进行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或者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珠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以下，包含本数。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试行，有效期3年。

附件：1.珠海市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表

      2.珠海市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通知书（式样）

      3.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汇总表（式样）
      4.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公示（式样）

附件1 
珠海市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表

记分对象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执业医师□  执业助理医师□   主要执业机构：                                  

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医师执业证书编码：                       

	不良执业行为
	分值
	记分

	未按规定佩戴标牌上岗工作。
	1
	

	书写的病历不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要求。
	1
	

	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医疗损害，医疗机构承担轻微责任或者次要责任的第二及以下责任医师。
	1
	

	违反医疗服务行为规范的其他行为。
	1
	

	违反抗菌药物使用原则或者未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2
	

	除特殊情况外，施行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前未依法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书面同意。
	2
	

	施行手术前未向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进行术前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告知。
	2
	

	施行输血治疗前未向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说明输血目的、方式和风险并取得输血治疗同意书，或者违反其它临床用血管理规定。
	2
	

	具有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医师未按照规定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或者未按照卫生部制定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2
	

	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医疗损害，医疗机构承担轻微责任的第一责任医师；发生伤残等级6级以下或者三、四级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次要责任的第一责任医师；发生一、二级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次要责任的第二及以下责任医师。
	2
	

	不书写病历资料。
	4
	

	泄露患者隐私，造成严重后果。
	4
	

	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诊断、治疗、流行病学等证明文件或者有关出生、死亡等证明文件或在病历资料、工作记录等医学文书上替代他人签名。
	4
	

	未按处方管理有关规定开具药品处方。
	4
	

	未按规定使用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
	4
	

	未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
	4
	

	发生伤残等级5级以上或者一、二级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次要责任的第一责任医师；发生伤残等级6级以下或者三、四级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主要责任的第二及以下责任医师。
	4
	

	医师未经注册在医疗机构执业的或执业助理医师违反规定独立执业。
	6
	

	违反《执业医师法》、《处方管理办法》等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被行政处罚。
	6
	

	使用未经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消毒剂、消毒器械、一次性医疗用品或者使用假劣药品、过期、失效药品或者违禁药品。
	6
	

	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
	6
	

	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虚假医学证明文件。
	6
	

	发生医疗事故、可能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或者患者涉嫌伤害事件、非正常死亡，未按规定报告。
	6
	

	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报告、调查、处理职责。
	6
	

	利用职务之便，索要、收受患者及其亲友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6
	

	执业活动存在过度医疗或者医疗欺诈。
	6
	

	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医疗损害，为伤残等级6级以下或者三、四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主要责任的第一责任医师；伤残等级5级以上或者一、二级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主要责任的第二及以下责任医师；发生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承担完全责任的第二及以下责任医师。
	6
	

	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
	12
	

	由于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
	12
	

	违规开展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
	12
	

	发生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情况时，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调遣。
	12
	

	未按规定履行医院感染控制职责，造成疾病传播、流行。
	12
	

	未经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同意，对患者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
	12
	

	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医疗损害，为伤残等级5级以上或者一、二级医疗事故，医疗机构负有完全或主要责任的第一责任医师。
	12
	

	拒绝、阻碍执法监督检查，妨碍卫生监督工作正常开展。
	12
	


共记分：    分
当事人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卫生监督执法人员：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2
珠海市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信用通知书（式样）
：

经查，你在执业活动中存在以下不良执业行为：

依据《珠海市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信用分类监管办法（试行）》第      条第   款第   项的规定，决定对你本人不良执业行为记分      分。

如对上述记分决定存在异议，请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否则视为认同本决定。

卫生监督机构（盖章）      当事人签收：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本通知书一式四份，一份存档，一份交医疗机构，一份交当事人，一份交记分管理部门。

附件3 
（市、区）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汇总表（式样）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序号
	医师
	不良执业行为
	时间
	记分情况
	检查机关

	1
	XX医疗机构XX科室XX（医务人员）
	XX行为，违反了《珠海市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信用分类监管办法（试行）》第XX条的规定
	XX年XX月XX日
	记XX分
	XX卫生计生局

	
	
	
	
	
	

	
	
	
	
	
	

	
	
	
	
	
	

	
	
	
	
	
	

	
	
	
	
	
	

	
	
	
	
	
	

	
	
	
	
	
	

	
	
	
	
	
	

	
	
	
	
	
	


填报人：                        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ⅹⅹ年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公示（式样）
	序号
	医师
	不良执业行为
	记分情况

	1
	XX医疗机构XX科室XX（医务人员）
	XX行为，违反了《珠海市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信用分类监管办法（试行）》第XX条的规定
	记XX分

	
	
	
	

	
	
	
	

	
	
	
	

	
	
	
	

	
	
	
	

	
	
	
	

	
	
	
	

	
	
	
	

	
	
	
	

	
	
	
	

	
	
	
	


